
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110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1 年 1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 中午 12：35 

貳、地點：校長室 (線上會議並行) 

參、主持人：蘇淵源校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吳文豪組長。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，應到 26 人，出席 21 人，達三分之二法定開

會人數。 

伍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本次會議資料請見連結資料。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cLZ84PIpw9ppC8f9OvPfGPJNjyxCoj-
O?usp=sharing 

二、 依 109 年 11 月 25 日 109 學年第一次課發會決議。原分工如

下： 

組別 成員 任務內容 

主任委員 校長 1.召集委員會議 

2.督導學校本位課程工作之進行。 

輔導諮詢組 課程專家學者 1.專業指導學校本位課程之發展。 

2.提供課程研發諮詢。 

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1.籌畫學校本位課程之各項工作。 

2.聯繫各項工作之執行。  

課程研發組 

國中 4 

高中 4 

陳琬婷 

呂宛倩 

沈正一 

吳文豪 

洪彰懋 

陳志龍 

姚佳閔 

黃冠霖 

1.擬定學校校訂課程大綱。 

2.擬定學生階段性關鍵能力指標。 

3.研發學校本位統整課程。 

4.發展學校多元評量模式。 

5.負責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的諮詢與推動。 

6.審核統整課程發展計畫。 

7.評鑑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效。 

活動設計組 

國中 1 

羅健榮 高怡澄 依統整課程主題，擬定及推動學校行事活動

及班級活動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cLZ84PIpw9ppC8f9OvPfGPJNjyxCoj-O?usp=sharing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cLZ84PIpw9ppC8f9OvPfGPJNjyxCoj-O?usp=sharing


高中 1 

教材審核組 

國中 3 

高中 3 

李孟亭 

羅仁宏 

王新志 

鄭惠文 

張秀雲 

宋叔玲 

1.審理自編教材。 

2.評鑑教材實施成效。 

教學支援組 

國中 1 

高中 1 

陳文啟 林幸生 1.將學校課程相關資料上網宣導說明。 

2.結合社區資源，建立支援系統。 

3.辦理教學成果展示會及成果編印。  

文宣推廣組 

國中 2 

高中 2 

陳君豪 

黃君萍 

胡柏舟 

廖文妙 

1.向社區及家長宣導推廣 12 年國教課程綱要

之理念，以建立共識。 

2.辦理多元入學升學輔導宣導。 

3.結合當代關心議題，融入各領域統整課程

學習輔導。 

 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有關本校 109 年入學高中課程計畫增訂，提請討論。 

 
說明： 

因課程代碼對應問題，擬於 109 年入學高中課程計畫，於二上 CD 班群新

增「口語文字思辨與詮釋」、「全球化現象的挑戰與因應」、「說法話

商」、「歷史課本外的奇人軼事」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方得議決；同意 21 人，不同意 0 人。)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本校高三第 2 學期段考次數調整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

 一、原本因應 4 月 26 日前學生須完成上傳高三學習歷程檔案、教師須完

成認證，且行政端需提交上傳，故原先預定高三第 2 學期第一次段考訂在

111 年 3 月 21 日至 22 日辦理，4 月結算成績，5 月 10 日至 11 日辦理

高三補考。 

二、依據嘉義縣政府 111 年 1 月 3 日府教發字第 1100309069 號函說明

建議各高級中等學校可將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三期末考時間訂於「111

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」期間擇日辦理，並公告於 111 年 5 月 12 日至

5 月 13 日傳送高三學生第 6 學期修課紀錄（PDF 檔，不含補考成績）予

甄選會/聯合會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考量高三第二學期學習完整度，故期末考直接調整成一

次，延後到 4 月 25 日至 4 月 26 日辦理，請討論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方得議決；同意 21 人，不同意 0 人。) 

 

案由三：有關因應疫情若停課，則期末考調整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嚴重，若第三次段考無法舉行實體測驗，則

預計比照 110 年 6 月 8 日會議提案作法計算學期成績(如下)，各科補考

採多元評量，以上可否，請討論。 

一、國中部期末考計算(國一二三)：定期三成績—以(定期 1+定期 2)/2。

平時成績—任課老師自訂。 

二、高中部期末考計算(高一二)：依據高三畢業班的計算法，調整為兩次

期中成績 35%及 35%、日常學業成績 30%(平時成績)。 

三、補考：形式採多元評量，由各領域自行辦理及訂定評量規準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方得議決；同意 21 人，不同意 0 人。) 

 

柒、臨時動議 

捌、主席結論 

玖、散會 



 

輔導主任 

圖書館主任 

教學組長 

教務主任 

科技領召 

高中數學領召 

國中國文領召 

學生代表 

教師會代表 藝術領域領召 國中社會領召 

國中自然領召 

高中國文領召 

國中數學領召 

專家代表 

高中社會領召 

高中英文領召 

高中自然領召 

家長代表 


